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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相

关资料: 部门规章2篇 地方法规1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

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精

神，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职能作用，切实加强流通环

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维护食品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和全

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的要求，现就进一步加

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入开

展食品安全专项执法检查，切实维护食品市场消费安全。各

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在巩固发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成果的

基础上，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执法检查，加大工作力度，

严格规范食品经营行为，切实维护食品市场消费安全。围绕

粮、肉、蔬菜、水产品、奶制品、豆制品、酒、饮料、儿童

食品、保健食品等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消费者投

诉多的食品开展重点品种专项执法检查；围绕城市社区、城

乡结合部、农村市场开展重点区域专项执法检查；围绕商场

、超市、集贸市场、批发市场、经营门店等开展重点场所和

落实经营者自律制度的专项执法检查；围绕“五一”、“十

一”、中秋、元旦、春节和夏季、秋冬季开展节日食品和季

节性食品专项执法检查。主要解决流通环节食品质量和销售

假冒伪劣食品问题，以及规范食品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行为



，落实经营者自律，依法取缔无照经营，努力确保食品市场

消费安全。各地还可结合本地区实际，选择重点，认真适时

组织好专项检查。 二、加大对食品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严

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行为。要集中执法力量，强化

案件查办工作，重点查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无证无照生产

经营食品、经销不合格食品和有毒有害食品、食品中使用非

食品添加剂、虚假食品广告、商标侵权和食品的假包装、假

标识、假商标印制品等违法案件，特别要抓好对大要案件的

排查和查处工作，认真清理积案。要严格规范办案程序，切

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准确、处

罚适当、程序合法，经得起司法行政诉讼的监督。要健全食

品违法案件受理、查办、督办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严格办

案纪律，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建立健全重大食品违法案

件逐级报告制度和案件协查与协作机制，对流通环节食品违

法案件涉及生产环节的食品质量问题，既要依法查处销售不

合格食品及其他质量违法行为，又要将有关情况通报质检、

卫生等部门。对涉嫌犯罪案件，要依法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对举报食品违法案件的有功人员，要按照财政部、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

奖励办法》给予奖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